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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帮办有啥不方便 晚报帮您办

近日，“河南一大学生抓16只鸟获刑10年半”一事引起广泛关注，
判决结果引发舆论争议，也再次唤醒了人们的动物保护意识

关于野生动物的法律知识
您知道多少

□记者 丁立

近日，一位姓高的老人给本报
记者打来电话救助：“我们这里年年
种红薯，再做成红薯粉卖，今年红薯
大丰收，本来是一件高兴事，做成红
薯粉后大家却发了愁……”

老人所在的光华村是孟津县
横水镇的一个小村，距横水镇有 5
公里多的山路，出入很不方便，由
于年轻人都外出务工，陆续接走
了家里的老人，现村里仅有6户留
守老人。

“早些年，我们都托村里的年轻
人把红薯粉捎到镇上去卖，可现在
年轻人走完了。去年还有人来村
里收购，今年不知道啥原因，也不
见人来了。”老人忧心忡忡地念叨，

“我们这几户做的红薯粉有 500 多
公斤呢，都是用红心红薯做成的，
质量绝对可靠，这么干放着卖不出
去真着急！”

读者朋友，如果您需要红薯粉
或能帮老人们找到销售渠道，解决
他 们 的 燃 眉 之 急 ，请 拨 打 电 话
15896694689与高先生联系。

大家 帮大家

帮办版QQ群 320864870

晚报律师帮帮团 lywblsbbt

●记者 王若馨
18637981889

您遇到疑问、难题，请毫
不犹豫通过电话、网络和我
们联系，因为——

我们不是正在给
您帮忙，就是在给
您帮忙的路上！

□记者 付璇

近日，“河南一大学生抓16只鸟获刑10年半”一事，经媒体报道后引
起广泛关注。在某知名网站的调查中，超过70%的网友认为对大学生闫
某量刑过重，判决结果引发舆论争议，也再次唤醒人们的动物保护意识。

关于野生动物的法律知识，您知道多少？在此，我们请晚报律师帮
帮团3名资深律师来详细解答。

《洛阳晚报》记者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近年来各地违
犯动物保护法的案例并不少见。

江苏南通的李某为讨好老板花6元买了3只鸟，然而经
鉴定，这3只鸟均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李某最后被判处有
期徒刑六个月，罚款2000元。

江苏南京的孙某在山林中张网捕鸟，捕获的几只鸟中有一
只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其在市场上兜售捕获的野生鸟类时
被民警抓获，被判处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安徽的吴某是一家动物表演团的团长，持有经国家林业
局许可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他通过郭
某将自己饲养的一只病死东北虎以15万元卖给了王某。最
终，吴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3万元，
同时对吴某所得15万元赃款予以追缴。 （付璇）

问：张先生说，十几年前他
有一个爱打猎的邻居，有时会捉
一些连自己都叫不上名字的鸟，
还经常做成菜邀亲友一起品尝。
如果这里面有国家保护动物，张
先生邻居的做法是否违法？

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孙瑞红：《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中列举了很多国家保护
动物，如果其猎捕的动物属于其
中的物种，该行为可构成犯罪。

河南魏征律师事务所律师
邹同军：我省林业厅规定，从
2014年2月至2019年1月，河
南省所有行政辖区内禁止猎捕
任何野生鸟类。即便狩猎的不
是国家重点保护的鸟类，哪怕是
一只麻雀，都属于违法行为。

问：李先生多年前在一次自
驾旅行中，经过一些地方时见有
人在路边售卖他叫不上名字的
野生动物，还有买家在砍价、购
买。买卖双方的这种行为是否
违法？他遇到这种情况又能做
些什么？

白德营律师：如果出售者所
售的属于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
出售方和购买方均构成犯罪。
普通公民遇到这种情况可先拍

照或录像留存证据，然后到附近
公安局报案或拨打110举报。

问：我市周边常见的国家
级保护动物或地方性保护动物
有哪些？市民遇到受伤或落单
的野生动物该怎么办？如果市
民想养珍稀禽类，需要办理什
么手续？

王城公园动物园副园长刘
兆阳：我市周边比较常见的苍
鹰、雕、猫头鹰、娃娃鱼等属于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更常见的喜
鹊、麻雀、鸿雁、灰雁、白鹭、黄鼠
狼等则属于地方性保护动物。
市民如发现受伤或落单的野生
动物，可拨打110反映，若发现
野生动物的身体状况良好，建议
直接放生。

邹同军律师：如果是商业性
经营的驯养，比如驯养中华鳖、
梅花鹿、娃娃鱼等，需要办理驯
养繁殖许可证及防疫手续。市
民出于个人爱好，想养天鹅、丹
顶鹤等珍稀禽类，也需要办理上
述手续。平时，经常见一些老年
人在鸟笼里养各种鸟，这些鸟若
是通过野生渠道捕获来的，肯定
是违法的；如果是通过特殊方法
繁殖得来的，则是被允许的。

从具体案例，看这些行为是否违法

据媒体报道，大学生闫某此次所抓的为
燕隼（sǔn），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负责办
理此案的检查官表示，闫某为“河南鹰猎兴趣
交流群”的一员，曾在网上非法收购一只凤头
鹰转手出售；闫某在网上兜售时特意标注信
息为“阿穆尔隼”。该检察官称，捕猎、收购、
倒卖“一条龙”，闫某的犯罪行为实施了不止
一次，上述种种行为足以证明其主观明知。

不过，在开头所说的网站调查中，超过
70%的网友认为对闫某量刑过重。那么，关
于非法捕捉、售卖野生动物如何量刑的法律
规定有哪些？

河南森合律师事务所律师白德营表示，
非法捕捉、食用、售卖、在网上发布销售野生
动物信息都是违法甚至是犯罪的。至于是
违法还是犯罪，要看所涉及的物种是否在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之中。

我国刑法规定，非法猎捕、杀害国家重
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法
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
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白德营介绍，在上述规定中，判断是“情
节严重”还是“情节特别严重”，主要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猎捕数
量、获利程度、主观态度等均作为判断标准。

捕捉、售卖野生动物如何量刑，
资深律师为您介绍

●杜女士：涧西区陕北一路景
华路路口有家名叫靓雅服装店的
商铺，可以改做羽绒服。

●王先生：我今年 59 岁，从事
缝纫机修理工作已有40年了，可以
为史先生修缝纫机。

●赵女士：我家里有一些适合
身高约 173 厘米的男士和身高约
165 厘米的女士穿的棉衣、毛衣和
夏天的衣服，想送给范女士。

（记者 王若馨 实习生 朱迪
整理）

这些问题有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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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违犯动物保护法的案例并不少见

留守老人的
500多公斤红薯粉
急盼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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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加关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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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 54 名专
业律师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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